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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意大利傲时公司!以下简称傲时公司"以侵犯其著作权#广告图片权以及采

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争夺市场为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上海申德系统技

术公司!以下简称系统公司"#上海申德木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业公

司"$一审判决构成侵犯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 系统公司和木业公司向最高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件要点

!!&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经营者)的认定%

"!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赔偿责任的认定%

基本案情

傲时公司以设计制造木材干燥设备为主要经营活动之一$在中国没有经营

场所$ 其通过香港协昌木业机械有限公司及其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子公司在中

国销售产品%

系统公司在向客户散发的(申德木材干燥设备用户报告)中使用了 !$ 张意

大利傲时公司中英文广告画册中的图片%

上海申德系统技术公司等诉

意大利傲时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案号% &!’’’( 知终字第) 号

判决日期*"***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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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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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业公司将系统公司的!申德木材干燥设备用户报告"寄给客户进行洽谈

业务#该资料中有五张图片是从意大利傲时公司广告画册中抄袭的$ 木业公司

向客户散发的广告画册中有一幅!干燥设备原理图"#系从意大利傲时公司广告

画册中采用桌面拼接技术抄袭的$

傲时公司难以证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系统公司和木业公司先后三次提供

的销售额%毛利&即商品销售利润’等数字之间互有矛盾$

适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

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

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

假宣传$ "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二条第二款*!&二’但是#并不要求本同盟成员

国国民在请求保护其产权的国家中设有住所或营业所才能享有工业产权的权

利$ "

要点分析

!!傲时公司是!傲时"商标在我国境内的合法使用人#也是!傲时"牌木材干

燥设备的供应商#其商品通过香港协昌公司及其在我国内地设立的机构向内地

合法进行销售和宣传#使!傲时"牌木材干燥设备在内地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

额#因此#傲时公司作为商品提供者#属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经营

者"#其享有的合法权益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不要求公约参加国的公司必须在其他公约参加国中有经营场所其权利才

受保护#故傲时公司虽然是外国公司#其在中国没有经营场所的事实#不影响对

其经营者地位的确认#也不影响该公司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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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公司在推销!申德"牌木材干燥设备过程中散发的用户报告#使用了傲

时公司木材干燥设备宣传材料中的设备照片#其实际销售的设备与傲时公司的

设备又不相同#故这一用户报告起到了误导消费者$混淆商品的作用%系统公司

明知傲时公司有异议#仍然实施上述行为#其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

条所称的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行为#损害

了正当经营者傲时公司的合法权益#系统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不正当竞争法律责

任%

木业公司散发的!干燥设备原理图"虽然源于傲时公司的宣传资料#但傲时

公司未能证明该原理图为其所特有或者独创(该图又为通用的工程原理的表达

形式#且傲时公司未能证明木业公司的设备不符合该原理图的设计#故傲时公

司关于木业公司散发!干燥设备原理图"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张和

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除了照片宣传上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外#在商品的商标$名称$装潢

等其他方面没有不正当竞争情形( 照片等宣传材料在本案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损害也应当是有限的#一审判决将推定的两上诉人的商品销售利润全部判决赔

偿不妥% 因傲时公司难以证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两上诉人先后三次提供的商

品销售额和毛利数字又互有矛盾#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赔

偿额% 本案中商品的质量$价格$品牌$技术含量$售后服务承诺$推销宣传等在

售出该商品中均起到主要作用(用户报告发挥的作用基本上等同于推销宣传的

作用#且该报告中的图片直接表现了所提供的设备不存在的技术特征#其作用

应当相应加重考虑(用户报告由文字$图片两部分组成#其中文字部分没有引人

误解的成分#且对设备的来源作了明确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销图片的

误导作用#故侵权图片的作用在用户报告中至多占二分之一比例% 根据以上因

素并参考两上诉人三次提供的商品销售额和毛利的数字情况#二审法院确定系

统公司赔偿数额为 !#$$!% 元% 鉴于能够证明木业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证据

表明其侵权情节轻微#其行为也仅仅是使用了系统公司的宣传资料#故其赔偿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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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应当酌情减少!确定木业公司赔偿数额为 !"!#$" 元"

判决要点

%!傲时公司在中国没有经营场所的事实不影响对其经营者地位的确认!也

不影响其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权利%

!!系统公司的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木业公司

散发&干燥设备原理图’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用户报告中侵权图片的实际作用!并参考两上诉人三次提供的商品

销售额和毛利的数字情况确定赔偿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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